


水池（箱）清洗、消毒管理规程

1 范围

适用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所属水池（箱）的清洗管理。

2 职责

2.1 本标准编制修订物业运营中心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实施。

2.2 项目工程负责人负责本项目管理区域水箱（池）的运行管理管理。

2.3 巡视值班人员，接受工程负责人的直接管理并负责该系统设施所有的日常管理。

2.4 水箱（池）部分出现裂纹等情况时，巡查人员应在 5 分钟之内上报工程负责人，工程负责人接到汇报后 10 分钟内报告项目经理，项目经理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制定应对措施，并上报物业运营中心备案。
2.5 水箱（池）计划性清洗或水箱（池）渗漏需要维修停用，工程部应提前 1-5 天通知项目经理，项目经理批准该行为的实施并协调其他部门配合。
3 工作实施

3.1 项目工程部于每年底制订次年度学校二次供水水箱清洗计划，由项目经理审核后，报学校物业部批准，经批准后项目经理组织实施。
3.2 二次供水水箱清洗管理由项目工程人员负责，按计划要求对学校二次生活水箱（池）进行检查和保养，并将检查和保养情况分别记录。
3.3 	每个水箱（池）应结构完好、无渗漏，检视口应加盖 2 把锁，一把锁钥匙由工程人员领用后放置工程办公室，另一把由项目客服部保管。水箱（池）周围及顶盖应保持清洁。
3.4 水箱（池）清洗

3.4.1 安全措施

3.4.1.1 操作人员必须持有正规医院的体检健康证明上岗。

3.4.1.2 清洗水箱（池）时，应提前两天在学校公共宣传栏或楼道口处张贴公告，说明停水原因和停水时间，通知老师、学生、工作人员做好蓄水准备。
3.4.1.3 清洗作业时，光源采用 24V 以下的安全电压，最好用手电筒或应急灯。

3.4.1.4 如用排污泵抽污水，排污泵应装漏电开关，并在使用前进行试验，确保动作的可靠性。

3.4.1.5 水箱（池）清洗消毒人员需戴防护眼镜和口罩，如果在水箱（池）内感到头晕、气喘，则应立刻离开水箱（池）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。
3.4.1.6 上下水箱（池）时，应抓紧扶手，踩稳梯子，严防跌落。




3.4.1.7 	清洗过程中，水箱（池）外必须有一名监护人员负责临时照明、临时通风，防止清洗人员发生意外情况。
3.4.2 水箱清洗前的准备工作

3.4.2.1 根据水箱（水池）容量，适时关闭水箱（池）进水阀门，安排临时通风设施、临时水源及清洗时的保护措施，打开水箱（池）进口盖。
3.4.2.2 准备好卫生防疫站规定的消毒液。

3.4.2.3 相关设备：潜水泵、应急灯（或手电筒）。

3.4.2.4 清洗工具：扫把、尼龙刷或钢刷、尼龙绳、水桶、眼镜、口罩、胶皮手套等。

3.5 清洗水箱的工作人员要具有卫生防疫部门核发的体检合格证，并经卫生防疫部门培训合格。

3.6 停水前 24 小时应通知用户，以求户主的理解和支持。

3.7 安排排风设备、胶皮管、水桶、铁锤及清洁用工具等。

3.8 专用工具使用前后应进行清洗消毒。

3.9 关闭进水总阀，关闭水箱之间的连通阀门，开启排水阀，排空水池、水箱中的水，排水阀门处于开启位置。
3.10 用鼓风机对着水池、水箱吹风 2h 以上，以使空气流通，排除水池、水箱中的有毒气体，吹进新鲜空气。
3.11 将燃着的蜡烛放入池中，确保其不因缺氧而熄灭时方可使用手电筒或低压照明进入水池。

3.12 清洗人员穿戴好清洁工作衣、长靴、橡胶手套、防护眼镜和口罩等，并带好清洗专用工具进入水箱或水池。
3.13 清洗人员最少两名，一人下水箱操作，另一人在水箱顶部做监护人员。

3.14 打开排污阀门，排尽水箱内沉淀物，为防止沉淀物进入供水管道，应堵塞供水管道入口。

3.15 清洗人员进入水箱进行清扫、冲刷，先顶后底，由里及外，依次进行，同时对水池中的管道、阀门、浮球、水位控制电路进行检查维修。洗刷完毕后排尽污水，用水冲洗，拿走供水管道入口堵塞物， 关闭排水阀门。
3.16 用配制成 200 毫克∕升的二氧化氯消毒液对水池和水箱内壁喷涂，最后涂刷至水箱顶部人孔口。

3.17 清洗人员退出水箱，清点所带入的物品和工具无误后，再打开水池进水阀门，开启水泵，向水箱供水。
3.18 清洗人员取水样送卫生防疫站作水质检测。

3.19 水箱进口加盖上锁，溢水管口加上网罩。

3.20 水箱清洗后要及时做好记录，填写《水箱清洗消毒记录表》。

3.21 若屋顶有两个以上水箱供水时，应轮流清洗，以避免停水。

4 支持文件及记录

4.1 《水质常规指标及限值表》

4.2 《饮用水中消毒剂常规指标及要求》

4.3 《水质非常规指标及限值》

4.4 [bookmark: _GoBack]《水箱清洗消毒记录表》

4.1《水质常规指标及限值表》
水质常规指标及限值

	指	标
	限	值

	1、微生物指标①

	总大肠菌群（MPN/100mL 或 CFU/100mL）
	不得检出

	耐热大肠菌群（MPN/100mL 或 CFU/100mL）
	不得检出

	大肠埃希氏菌（MPN/100mL 或 CFU/100mL）
	不得检出

	菌落总数（CFU/mL）
	100

	2、毒理指标

	砷（mg/L）
	0.01

	镉（mg/L）
	0.005

	铬（六价，mg/L）
	0.05

	铅（mg/L）
	0.01

	汞（mg/L）
	0.001

	硒（mg/L）
	0.01

	氰化物（mg/L）
	0.05

	氟化物（mg/L）
	1.0

	硝酸盐（以N 计，mg/L）
	10
地下水源限制时为 20

	三氯甲烷（mg/L）
	0.06

	四氯化碳（mg/L）
	0.002

	溴酸盐（使用臭氧时，mg/L）
	0.01

	甲醛（使用臭氧时，mg/L）
	0.9

	亚氯酸盐（使用二氧化氯消毒时，mg/L）
	0.7

	氯酸盐（使用复合二氧化氯消毒时，mg/L）
	0.7

	3、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

	色度（铂钴色度单位）
	15

	
浑浊度（NTU-散射浊度单位）
	1
水源与净水技术条件限制时为 3

	臭和味
	无异臭、异味

	肉眼可见物
	无

	pH （pH 单位）
	不小于 6.5 且不大于 8.5

	铝（mg/L）
	0.2

	铁（mg/L）
	0.3

	锰（mg/L）
	0.1

	铜（mg/L）
	1.0

	锌（mg/L）
	1.0




	氯化物（mg/L）
	250

	硫酸盐（mg/L）
	250

	溶解性总固体（mg/L）
	1000

	总硬度(以 CaCO3 计，mg/L）
	450

	
耗氧量（CODMn 法，以 O2 计，mg/L）
	3
水源限制，原水耗氧量＞6mg/L 时为 5

	挥发酚类（以苯酚计，mg/L）
	0.002

	阴离子合成洗涤剂（mg/L）
	0.3

	4、放射性指标②
	指导值

	总α 放射性（Bq/L）
	0.5

	总β 放射性（Bq/L）
	1

	①	MPN 表示最可能数；CFU 表示菌落形成单位。当水样检出总大肠菌群时，应进一步检验大肠埃希氏菌或耐热大肠菌群；水样未检出总大肠菌群，不必检验大肠埃希氏菌或耐热大肠菌群。
②	放射性指标超过指导值，应进行核素分析和评价，判定能否饮用。



